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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股东变更承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承诺事项基本情况 

挂牌公司全称 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承诺主体名称 张玉光 

承诺主体类型 

□挂牌公司           □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  

√其他股东           □董监高  

□收购人             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  

□其他  

承诺来源 

√申请挂牌           □股票发行或其他融资  

□重大资产重组       □权益变动  

□收购               □整改  

□日常及其他  

承诺类别 

□同业竞争的承诺     □关联交易的承诺  

□资金占用的承诺     □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 

□股份增减持承诺     □股份回购的承诺  

√股东自愿限售承诺   □解决产权瑕疵承诺  

□公司利润分配承诺   □其他承诺  

履行情况 
√正常履行 □未如期履行（原期限内部分履行）  

□未履行  

承诺期限 其他 

承诺事项的内容 2015 年 8 月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钱海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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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其持有的 400 万元出资中的 5 万元转让给付良

军、4 万元转让给曾双、16 万元转让给张玉光、2.5

万元转让给尹建国、2.5 万元转让给陈雪、20 万元

转让给吴向韬、10 万元转让给王秋月。如公司股票

于 2016 年 8 月前挂牌，上述各受让方所持股权将

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要求进行限售。同时按

照钱海元与上述受让方签署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，

受让人需为公司服务 2 年，受让方持有的股权自公

司新三板挂牌之日起两年后方可转让，且在能转让

股份年度内每年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所持股权的

30%。 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

 

二、关于承诺变更情况的说明 

（一）原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 

2015 年 8 月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钱海元将其持有的 400 万元出资中的

5 万元转让给付良军、4 万元转让给曾双、16 万元转让给张玉光、2.5 万元转让

给尹建国、2.5 万元转让给陈雪、20 万元转让给吴向韬、10 万元转让给王秋月。

如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8 月前挂牌，上述各受让方所持股权将按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的要求进行限售。同时按照钱海元与上述受让方签署的股权转让补充协

议，受让人需为公司服务 2 年，受让方持有的股权自公司新三板挂牌之日起两

年后方可转让，且在能转让股份年度内每年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所持股权的

30%。 

（二）原承诺的履行情况 

公司自挂牌时对外承诺至今，张玉光每年转让的股份未超过所持股份 30%，

该承诺履行良好。 

（三）承诺事项变更的原因 

考虑到股东的意愿和需求，并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经友好协商，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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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张玉光就其股份自愿限售承诺解除事宜达成一致，并在符合《公司法》等对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限售规定下，拟对其持有的 191,753 股股份提前

解除限售。 

 

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《关于拟提前解除

股东自愿限售股份的议案》，议案表决结果如下：同意票 4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

0 票。关联董事钱海元先生回避表决。本次变更承诺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武汉源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4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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